
国家税务总局辽阳市税务局

第二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辽市税二稽罚〔2026〕4号
辽阳县桦盛木制品厂（纳税人识别号:91211021683740920C: 

经我局于2025年5月14日至2026年2月10日对你单位（辽阳市辽阳县刘二堡小张郎村）2023年1月1日至 2025年1月 31日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你单位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及证据
经查，你单位在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月31日期间将自行生产的产品变相由小规模纳税人-辽阳县鑫宇木质品加工厂开具发票、申报收入以达到少缴税款的目的，金额合计607,733.66元（含税金额613,811.00元）属于拆分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

你单位在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月31日期间，通过丛丽梅个人银行卡（农行、建行）收取销售的实木门、定制柜、全屋定制等实木产品的款项3,435,794.00元，在账簿上不列、少列收入并造成少缴税款。

上述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辽阳县税务局移交的辽阳县桦盛木制品厂资料。

2.辽阳县桦盛木制品厂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申报表、企业对公账户流水、会计刘浩然询问笔录、企业上下游穿透图等。
3.公司基本账户银行对账单,法定代表人丛丽梅中国农业银行卡号（尾号9360）、中国建设银行（尾号1448或3327）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月31日银行流水、丛丽梅财付通、微信、支付宝账单。

4.从辽阳县税务局调取的辽阳县桦盛木制品厂社会保险缴费申报表复印件。

5.贾延明等26人的开户信息、交易明细及部分付款人员的情况说明、电话录音等证据。

二、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9号）第六十三条“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40号）第三十二条(五)“对纳税信用评级为D的纳税人列入重点监控对象，提高监督检查频次，发现税收违法行为的，不得试用规定幅度内的最低标准。”之规定，对你单位在账簿上不列、少列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造成少缴税款的行为定性偷税，且在5年内再次因偷税被处罚，对你单位少缴的税款处以0.6倍罚款,你单位应补缴增值税465,883.76元，个人所得税23,943.41元，城市维护建设税23,294.21元，合计513,121.38元，罚款金额为307,872.83元。

以上应缴款项共计307,872.83元。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辽阳市辽阳县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辽阳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辽阳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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